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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A0_87_E4_B8_AD_E5_c56_89483.htm 如何处理投标文件的

计算错误、漏项和缺项，是评标活动的一大难题，主要是因

为对于投标文件的计算错误、漏项和缺项归于重大偏差还是

细微偏差认定不太容易。在完成了初步评审后，评标委员会

将仅对在实质性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进行详细评

审。评标委员会将逐项列出各投标文件的全部细微偏差。所

谓细微偏差是指投标文件在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但在

个别地方存在漏项或者提供了不完整的技术信息和数据等情

况，并且补正这些遗漏或者不完整不会对其他投标人造成不

公平的结果。细微偏差不影响投标文件的有效性。评标委员

会应当书面要求存在细微偏差的投标人在评标结束前予以补

正。拒不补正的，在详细评审时可以对细微偏差作不利于该

投标人的量化，招标人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对于细微偏差的

量化标准一定要在招标文件中明确，避免无法操作。对于投

标文件中出现的计算错误、漏项和缺项不能一概予以调整，

或者全部废标，而是应在分析其性质的基础上进行认定。下

面我们逐一分析如何将投标文件的计算错误、漏项和缺项归

类为重大偏差或是细微偏差。 投标文件的计算错误计算错误

有如下几种：工程量计算错误、单价填写明显错误、单价汇

总与总价填写不一致和总价的数字表述与投标函中的文字表

述不一致。 第一种情形最好在招标文件中约定修改工程量是

否属于重大偏差，如果属于重大偏差则根本不能进入详细评

审，更无从谈起计算错误的修正；第二、三两种情形在七部



委30号令第五十三条已有明确规定“评标委员会对实质上响

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进行报价评估，除专用条款另有

规定，应当按照下述原则进行修正：（1）用数字表示的数额

与用文字表示的数额不一致时，以文字数额为准；（2）单价

与工程量的乘积与总价之间不一致时，以单价为准。若单价

有明显的小数点错位，应以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只是

对于最后一种情形，按照单价与总价不一致，应当以单价为

准，但是按照文字表述与数字不一致又以文字为准，那么到

底是以数字的单价为准，还是以文字的总价为准？对于此种

情形是否算是部门规章的缺陷？笔者建议还是应当在招标文

件中明确约定为好。 投标文件的漏项、缺项投标文件的漏项

、缺项的情形包括：一是商务标的工程量清单漏项、缺项；

二是技术标的漏项、缺项。在商务标的投标报价要求中，招

标人通常的描述是对于工程量清单的漏项视同于其价格包含

在其他部分，不予调整。笔者认为这样的表述值得商榷。 首

先我们应当判断其漏项、缺项补正后是否对其他投标人造成

不公平。所谓不公平，笔者认为指的是，在“最低价中标”

评标是否补正后影响排名，在综合评估中是否影响得分；如

不影响才能视为细微偏差，之后应当对其质询，如拒不补正

才能进行不利于其的细化。细化的标准是：在经评审的最低

投标价中标的评标中，补上其漏项、缺项，计算出比原投标

价高的评标价，但在签订合同时仍以其较低的投标价为准；

在综合评估法中，补上其漏项、缺项，计算出一个评标价，

与原投标价比较，分别计算其商务标得分，以较低的得分记

入总分，在签订合同时仍以其较低的投标价为准。对于投标

报价中已经列出的工程量清单，只是没有填写价格的，表明



此部分工程量投标人已经考虑到，因为其未填写价格，可以

视为其价格已经包含在其他项目中。（这个细化的标准是笔

者自己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出的，供大家参考。） 技术标

的漏项、缺项是否构成对其他投标人的不公平，如何进行量

化是个棘手的问题。法律法规没有明确，需要我们在实践中

探索合理的量化标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